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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商投资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

(1994 年 12 月 29 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、国家经济贸易委

员会、国家档案局档发字〔1994〕23 号公布 自 1994 年 12 月

29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加强外商投资企业（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中

外合作经营企业、外资企业）的档案管理工作，有效地保护和利

用档案，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

和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、法规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档案是指外商投资企业筹建以来的

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对本企业以及对国家、社会具有利用、保存价

值的各种文件材料（包括不同载体形式）。

第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档案属企业所有，受国家法律保护。

企业承担保护档案的义务。

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档案工作是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组

成部分，是维护企业经济利益、合法权益和历史真实面貌的一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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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是国家全部档案工作的组成部分。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

国家档案工作的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建立健全本企业档案管理规章

制度；统一管理本企业的档案，并对本企业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

进行监督和指导。

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加强对其档案工作的领导，把企

业档案工作列入企业管理计划，并确定管理档案的部门和人员负

责本企业的档案工作。

负责管理档案的人员应有档案专业知识、技能和企业管理知

识。

各级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，有权对本级行

政区域内或本系统、本行业的下属外商投资企业的档案工作进行

监督和检查，承担有关服务工作。

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主要包括：

１．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的申请、审批、登记以及终止、

解散后清算等方面的文件材料（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章程及投资

各方签订的合资、合作合同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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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董事会或联合管理机构形成的文件材料；

３．财务、会计及其管理方面的文件材料；

４．劳动工资、人事、法律事务管理方面的文件材料；

５．经营管理方面的文件材料；

６．生产技术管理方面的文件材料；

７．产品生产方面的文件材料；

８．仪器、设备方面的文件材料；

９．基本建设方面的文件材料；

１０．科学技术研究、技术引进、技术转让方面的文件材料；

１１．教育培训方面的文件材料；

１２．情报信息方面的文件材料；

１３．中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文件材料；

１４．其它具有利用和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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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各部门形成的文件材料原则上由本

部门负责立卷和归档，按本企业的规定，定期向档案部门或指定

的部门移交，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已有。

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所形成的档案参照国家标准、规范和

国际先进方法，进行科学分类和整理。

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有库房和必要的设施及保护设

备保管档案，确保档案的安全。暂不具备档案安全保管条件的企

业，可委托主管部门或当地国家档案馆代为保管。档案代管单位

必须保障代管档案的安全，做好代管档案的所有者利用档案的各

项服务工作。

第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根据档案的实际价值和国家有

关规定，编制档案保管期限表。档案保管期限分永久、长期、短

期三种。具有长远查考利用及研究价值的永久保存；在一定时期

内有查考利用价值的长期或短期保存；凡是介于两种保管期限之

间的档案，其保管期限从长。

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对保管到期的档案应当进行鉴定。

鉴定工作由企业负责人、专业人员和档案人员组成的鉴定小组负

责，直接对档案进行鉴定。对失去保存价值的档案列出销毁清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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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经董事会审批后销毁，销毁清单永久保存。其中，会计档案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中外各方都有利用档案的权利，

应当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档案利用制度，防止失密和泄密。

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依法执行公务需要查阅企业档案时，企业

应予提供。

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终止、解散后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、

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档案交由原中方合资、合作者妥为保存，或

向当地国家档案馆移交。外资企业的档案按以下情况，分别处理：

１．外资企业延长期限、分立、合并或其它事项变更的，该

企业的档案向变更后的企业移交。

２．外资企业期满或依法宣告破产的，该企业的档案按第十

一条规定执行。

３．外资企业因违反法律、行政规章被依法责令关闭的，按

照有关机关的决定处理。

４．原企业根据需要可保存有关档案的复制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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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根据情节轻重，给予行政处

分或处罚；造成损失的，根据档案的价值和数量，责令赔偿；构

成犯罪的，应当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：

１．损毁、丢失或擅自销毁应当归档保存的文件材料和档案

的；

２．涂改、伪造档案的；

３．私自出卖、倒卖档案的；

４．擅自占有和非法携带档案出境的；

５．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。

第十五条 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的公司、企业和其它经济

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大陆举办的企业比照本规定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国家档案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